彰化縣彰化市公所辦理婦女生育津貼申請核定表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	1、 基本資料

一、1.申請人（產婦）姓名：            簽章：

    2.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3.生育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    4.住    址：彰化市    里    路（街）    段    巷    弄    號    樓

    5.電    話：　　　        　　
二、1.代理申請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簽章：

    2.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3.與產婦關係：               
    4.電    話： 　          　　　　

	2、 申請資格

一、申請對象：（符合下列條件者）

    已婚夫婦其中一人或未婚產婦設籍並居住本市達一年以上者（以生育日為基準日往前推算）。
二、申請期限：產婦應於生育後三個月內檢附證件提出申請。
三、檢附文件：

· 1.申請表一份        □2.實際設籍並居住本市之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詳細記載一份。
    □3.出生證明正本或影本一份(已入戶籍者免附)   □4.產婦及代理人身份證及印章
    □5. 郵局帳簿影本

四、申請金額 : □單胞胎新臺幣七千元整。  □雙胞胎新臺幣一萬二千元整。

              □三胞胎新臺幣三萬元整。   □四胞胎以上新臺幣十萬元
五、匯款帳號:戶名:             郵局局號:□□□□□□□帳號:□□□□□□□
本人同意本津貼直接匯入所提供之郵局帳戶，所提供之資料皆據實填報，若有隱瞞或不實者，除無條件繳回本津貼之外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，特立此切結為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

	3、    審核
□不符合退件(原因 : □1.補助對象不符。2.□申請期限超過。□3.檢附文件不符。)
□符合申請資格者。

	審查員                社會課長                   市長

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附註：申請人之申請資格及檢附文件若有隱瞞或不實者，應將所領賀禮繳回。         115.1.1版















